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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(农办

渔[2006]1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渔业主管厅（局）： 根据《水产养殖业增长方式

转变行动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我部对各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

政主管部门组织申报的创建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的材

料进行了初步审查。现将预选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政主管部

门要按照《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方案》和《水产养

殖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落实本地区水

产生态养殖示范区（场）的创建工作，进一步细化各预选示

范区（场）工作方案，督促其严格按照《水产养殖质量安全

管理规定》进行生产，加强对养殖生产者填写《水产养殖生

产记录》、《水产养殖用药记录》和《产品标签》的指导，

强化渔药使用的监管。同时，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积极开展生

态养殖模式的示范推广，推动水产养殖业向优质、高效、安

全的增长方式转变。我部将于11-12月组织考核验收，评选

出100个农业部水产生态示范养殖区（场）。 二、各有关省（

区、市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各预选养殖水域滩涂规划

示范县扎实推进本地区的养殖证制度建设，要将县人民政府

颁布水域滩涂规划和核发渔民养殖证率达80%以上作为两项

重要工作落实好，各预选示范县须在今年上半年完成颁布规

划工作。各有关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于7-8月对



预选示范县的工作进行检查并将情况报我部渔业局。各预选

示范县于11月底前提交工作总结，经本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

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我部渔业局，我部将同时组织考核验收

，评选确定示范县名单。 三、各有关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要加强对10个预选水产养殖病害预防示范区工作的

指导，督促养殖生产者按照《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》

进行生产，通过示范推广生态预防技术、进行免疫预防试点

等措施，减少化学药品使用。要尽快督促各预选示范区制定

微生物制剂技术应用工作方案，并在已确定的5个微生物制剂

技术应用示范户中实施。江西、广东两省要尽快制定草鱼免

疫试点方案并在示范区实施。各预选示范区于12月上旬提交

工作总结，经本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我

部渔业局，我部将同时组织考核验收，评选确定示范区名单

。 四、各有关省（区、市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水

产科研部门，做好对预选的12家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生产试点

场的指导，督促其按照《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》以及

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路线进行生产，总结经验，积极探索

适合我国国情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养殖水循环利用模式，

提高水资源利用率。我部将于11-12月组织考核验收并公布名

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